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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應執行紀律處分
　「但如今我寫信給你們說：若有稱為弟兄是行淫亂的，或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罵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這樣的人不可與他相交，就是與他吃飯都不可。因為審判教外的人與我何干？教內的人豈不是你們審判的嗎？至於外人，有神審判他們。你們應當把那惡人從你們中間趕出去。」                                     （林前5:11~13）
　　昔日哥林多教會其中一名會友犯了亂倫的惡行（林前5:1~2)，但教會對其罪過竟然噤若寒蟬，孰視無睹，任讓其一面繼續犯罪，一面繼續聚會。

　　使徒保羅嚴詞譴責教會的疏忽與縱容，他強烈要求教會必須對犯上如此嚴重罪行的會友採取斷然的紀律處分。（林前5:13）
　　保羅不是滿有愛心的傳道者嗎？
　　保羅不是在哥林多前書十三章內講到愛的真諦嗎？
　　為何他竟在同一封書信中提出如嚴厲的紀律處分呢？
　　
　　愛與紀律處分是否互相矛盾呢？
　　不是！乃是相輔相成！
　　紀律處分是為了愛！
　　為了愛那被罪慾捆綁，被罪慾弄瞎心眼的犯罪者！
　　為了愛因罪而名聲受損，公信與誠信面臨毀於一旦的教會！
　　為了愛那圍繞著教會，正注視教會如何面對內部敗壞黑暗的外邦人！
　　是為了愛那迷失的犯罪者，
　　教會必須對其採取紀律處分。
　　目的不是要趕絕他，使他永無翻身之日！
　　目的是給他一個清楚、嚴正的訊息：
　　他的所作所為是罪！是嚴重的罪！
　　犯罪的後果是嚴重的，
　　是會喪失作為教會會友的權利的！
　　他必須從教會紀律處分中學習一個又深刻，又難忘的功課：
　　不能一面犯罪，
　　一面享受教會會友一切的權利！
　　為了愛那迷失的犯罪者，
　　教會在切實執行紀律處分之後並不是從此劃上句號，
　　從此釘死那被處分的肢體！
　　乃是繼續跟進他，輔導他，引導他切實悔改，
　　並且對他的行為和舉止作長時間細心的觀察，
　　若確定他已經實實在在悔改，教會就可以逐步的，漸進的，撤除對他的紀律處分，
　　恢復他作為教會會友的一切權利。
　　保羅對那位接受了紀律處分之後真誠悔改的肢體怎樣說？
　「所以我勸你們，要向他顯出堅定不移的愛心來。為此我先前也寫信給你們，要試驗你們，看你們凡事順從不順從。你們赦免誰，我也赦免誰。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為你們赦免的。」    （林後2:8~10）
　　是為了愛因罪污而名聲受損，
　　公信與誠信面臨嚴峻考驗的教會，不能不對犯罪者採取紀律處分！
　　若有註冊醫生犯了刑事罪行，
　　為他註冊的醫學團體可以坐視不理，不採取任何紀律行動嗎？
    若有公務員犯了刑事罪行，
　　僱用他的公務員組織可以坐視不理，不採取任何紀律行動嗎？
　　紀律行動是一個團體表達其對罪惡的立場，是維護其公信與誠信的必要措施。
　　任何團體或組織不重視公信與誠信，就無法使人信服她的理念與理想！
　　教會怎能對罪，尤其對嚴重的罪，默不作聲，無動於衷，把自己的公信與誠信任人踐踏！
　　斷然的紀律行動彰顯了教會的公義，
　　教導了教會的會眾，
　　在管教的傷痛中仍有安慰的訊息：
　　教會雖有軟弱，
　　但畢竟還能伸張正義！
　　
　　是為了愛那些圍繞教會，正注視教會如何處理內部敗壞黑暗的外邦人，教會不能不執行紀律處分！
　　外邦人不是常常批評教會內部的腐化和敗壞，並以此為藉口毀謗真神，拒絕福音嗎？
　　對於他們的論斷，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回答：
　「我們的教會並不完美，仍有軟弱，甚至亦有嚴重的罪過。
　　但我們從不姑息罪惡，
　　我們會按罪過的輕重，公平，公正地處理犯罪的會友，
　　輕者會以勸告，警告和輔導幫助其回轉，
　　重者甚至會被開除會籍。
　　然而在紀律處分的同時，我們對所有軟弱犯罪的肢體必定留有讓他回轉，讓他恢復原有身份的餘地，
　　只要其真誠悔改，順服教會的紀律處分，不發怨言，深自反省，痛改前非，
　　教會最終會擁抱他，親吻他，給他換上新衣，穿上新鞋，戴上戒指，好像主耶穌比喻中父親對待回歸的浪子一樣，恢復他從前在家中尊貴的身份！」
　　為了愛，
　　為了彰顯神的愛，
　　我們即使心中不願意，
　　也必須執行教會紀律！
　「生身的父都是暫隨己意管教我們；惟有萬靈的父管教我們，是要我們得益處，使我們在祂的聖潔上有分。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後來卻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　　　　（來12:10~11）

